
上海市地方标准《小型游乐设施安装与运营管理要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一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准〔2025〕203号）文件要求，本标准于2025年7月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立项。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上海市园林绿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研究院、上海兴龙游艺有限公司、上海动物园、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上海长风公园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游艺机玩具厂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根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印发的《上海市公园绿地游乐设施管理办法》(沪绿容规(2022)1号)中小型游乐设施的管理要求，标准的出台，为规范公园小型游乐设施安装和运营管理提供了制度依据和理论指导。本标准不仅填补了国内小型游乐设施相关标准的空白，而且为加强小型游乐设施运营安全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大型游乐设施的核心标准 GB 8408进行了修订，对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维护保养等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水上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等也先后进行了修订。为了适应这些新标准的要求和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需要，有必要对地方标准《小型游乐设施安全》DB31/914.3-2021进行修订。

三、编制过程

（一）标准初稿阶段 

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协调并成立标准起草组，各起草组根据标准内容及时间节点制定初步计划，并落实人员；起草组梳理收集了与小型游乐设施相关的各类标准，如GB 8408－2018《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T 34272－2017《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等作为标准编制前的参考资料，针对已有评价标准中的指标进行核实校正；通过评价指标对接技术条款，对原有文件中重合的部分进行合并和修订，形成标准初稿，标准经起草组多次讨论后，于2025年8月中旬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稿阶段

起草组征求意见对象范围包括参与单位、行业专家、区绿化管理部门、游乐设施运营企业等单位，达到了较全的覆盖面， xx月xx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开征询意见一个月。目前意见征求中。
（三）送审阶段

（四）报批阶段

四、编制原则

本文件以切实推进公园绿地内小型游乐设施规范化管理工作保证标准起草工作的科学性、真实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将条款进行了对应的合并和修订完善。本文件各项要求的确立，主要参照了GB 8408－2018《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T 34272－2017《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以及本市游乐设施的法律法规等。

本文件严格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强制性标准及相关行业政策要求，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重新明确了标准的范围。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了整合。

对标准的章节进行重新划分。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从国内外情况看，质量标准和评价标准已有众多领域制定了相关标准，《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和《水上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等一系列国家标准修改或出台,应对本标准进行修改使之适应国标的最新要求。然而目前关于小型游乐设施运行管理，只有上海已经发布的《小型游乐设施安全 第2部分：安装要求》《小型游乐设施安全 第3部分：运营管理要求》，专门针对小型游乐设施运营管理的标准目前全国范围尚无。

七、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以上条例和标准的发布是本评价地标编制的基础，文件或标准间具有良好的协调性。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在本标准发布实施、宣贯过程中，建议加大对运营使用单位的宣贯力度（例如：利用新闻媒体、相关教育培训等），使得相关安装单位、运营单位掌握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另外，建议联合游乐设施行业相关的制造企业、维护保养单位、运营使用单位、检测机构等，建立交流平台和沟通渠道，对本标准执行和操作过程的实践经验和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为本标准以后的修订和完善积累素材。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必要专利和有关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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